2025年印刷服务采购项目需求书
1、 采购金额和付款方式
(1) 单次印刷不设最低印刷数量。采购人根据印刷费成交单价和实际采购数量按月分批按实结算，结算金额=成交单价*实际收货确认数量。
(2) 采购金额包括纸品、印刷油墨费、印刷漆费、设计费、运输费、保险费、人工费、税费等一切费用，采购人履约期间不再额外支付费用。履约期间单价不变，若确实因为市场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经双方协商，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新价格。请响应人充分考虑经济风险。
(3)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订后内，按月度结算，成交成交供应商提交以下请款资料后，采购人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银行转账付款：
1. 合同原件（仅首次请款提供）；
2. 经双方确认的签收清单；
3. 等额有效普通发票。
2、 合同期限
(1) 合同有效期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内”或“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以条件先到者为准。
(2) 合同执行期间内，采购人定期对签约成交供应商供货质量抽查，抽查不合格的需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整改，并提供书面分析报告及整改措施。若1年内累计3次抽查不合格，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3、 技术要求
（1） 设计排版、打样
根据采购人提供的文件和印刷材料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收到印刷需求后2个工作日内按照印刷排版规范进行排版，并提交采购人审核，设计排版打样等均不得另外收取设计费用。
1. 对具体印刷内容提供设计排版服务；
2. 普通图文排版编辑、校对、电子文档处理服务等；
3. 专门设计、校对：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需求，对资料相关内页的页面进行设计并调整，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各不低于1套设计方案供采购人选择，直至采购人审核确认为止；
4. 成交供应商根据前提沟通明确的印刷规格、技术参数、工艺和时间要求制作印前样板，供采购人确认；
5. 成交供应商负责印刷品文字、版式校对。成交供应商未按照采购人交付的印刷品排版的或出现文字错误的，造成印刷品不能正常使用的，采购人可以要求退货，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的损失；
6. 所有印刷品在第一次正式印制前均须提交电子及纸质样板经采购人确认，采购人定稿确认后成交供应商方可正式对采购人的需求予以印刷，签印稿交采购人作为样本封存备查。
（2） 印刷质量
1. 表面洁净，切边平直美观，不允许有缺口、缺角、毛刺、歪斜等缺陷。
2. 不应出现折痕、自卷、起皱、气泡、龟裂、杂质、粘渍、缺胶和粘结剂渗出等缺陷。
3. 尺寸符合设计源文件要求。
4. 印刷内容符合设计源文件要求，放置各种标示应符合有关规定。
5. 成交供应商用以生产印刷品的纸张和印刷技术，须达到国家或行业的通用标准。
6. 成交供应商生产的印刷品，须达到采购人作为医疗机构的使用和存档要求。
7. 纸质要求达到书写不透水、不化水，纸张克数完全达到用户要求克数，如需电脑套打的，须符合套打格式要求。
8. 成交供应商生产的印刷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环保标准、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印刷品所用纸张要求无毒无味，外观干净，符合办公用品要求。
9. 颜色符合设计源文件技术要求，同一批印刷品中不应有颜色明显深浅不一的现象。
10. 颜色应均匀，各色线条应清晰、规则、各色带内不允许有异色斑点等印刷缺陷。
11. 文字、符号的大小和线条的粗细应整齐醒目、排列均匀，不应断缺和模糊不清，无透印、重印，空白部分不得有脏点或脏道等质量缺陷。
（3） 装订质量
1. 胶装（无线/锁线）：粘胶牢固、封面与内容对应匹配、裁切平整、尺寸标注，不得出漏页、多页、套反、裁切歪斜等缺陷。
2. 骑马钉：外钉眼距书脊上下各约 1/4 处，钉锯位于折缝上，不得出现少钉、断钉、钉位随意、折缝歪斜等缺陷。
3. 平钉：钉位统一、钉长合适，不得出现少钉、钉口未压平等缺陷。
4. 锁线钉：线组分布均匀、松紧适当、线径与针孔大小相适应，不得出现断线、漏针、顺序错乱等缺陷。
5. 精装：封面：表面平整、四角垂直，不得出现明显翘角、表皮鼓包等缺陷。堵头布：线棱整齐外露、平服牢固、长度应包住书芯背宽，不得出现长短不一、粘贴歪斜等质量缺陷。衬纸：粘贴牢固、平整，不得出现粘贴不完全、粘贴歪斜、明显皱褶等缺陷。
4、 包装
（1） 包装过程不能产生版面划花显色、折线或屈边现象。
（2） 外包装须牢固可靠、严实，搬运之中不散开影响印刷品。
（3） 成交供应商应将印刷品按采购单位数量（10、25、50或整100本）作为包装单位，用牛皮纸包装运输。若包装出现破损、受潮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供应商重新供货。
5、 响应要求和配送
（1） 成交供应商把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的配送地点。
（2） 根据采购人提供的文件和印刷材料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收到印刷需求后2个工作日内按照印刷排版规范进行排版，并提交采购人审核。确认排版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印刷和配送到位。
（3） 采购人因紧急情况要求紧急送货的，成交供应商须在3个日历天内确认排版并完成印刷和配送到位，不额外收取费用。
（4） 在运输时，应使用专用运输车，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避免受到雨或其他液体物质淋湿和机械损伤，并有防晒、防挤压措施，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避免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造成损坏或缺失。
（5） 在采购人验收之前，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属于成交供应商，货物发生遗失、损坏、受潮等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6、 验收
（1） 按照合同约定和印刷前定稿对交付印刷成品的验收主要包括包装质量、尺寸与纸品、印刷内容、印刷质量等进行验收。
（2） 若交货时发现成交成交供应商所供应货物与样板有样式、材质差异或出现印刷质量不合格等问题，采购人将拒绝签收验收，成交供应商须2个工作日内免费提供足够数量的合格产品进行补充。若质量问题严重、不合格产品数量较大或供货期内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合格产品，则采购人将追究违约责任。
（3） 采购人有权按国家有关法规或条例以及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标准，对服务成交供应商承印的采购人印刷品进行抽检。
（4） 如涉及多地点配送的，成交供应商需将配送地的收货签收单汇总给采购人核查。
（5） 成交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及应急能力，是合同终止的参考条件。
7、 保密要求
（1） 采购人提供给成交供应商的所有资料，均为保密资料。除非征得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成交供应商向任何第三方透露采购人提供的资料的，采购人有权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2） 成交供应商每次向采购人交付印刷品时，应同时归还所有由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印刷过程中的废品和多出来的印刷成品，成交供应商应当负责将其销毁，并不得流向社会。
（3） 成交供应商将采购人交付的资料印刷为成品后，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场合摆放（包括作为资料查询、阅览等），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赠送给任何个人、组织和单位。成交供应商如有违反，采购人有权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成交供应商为采购人制作的平面设计，其著作权属于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应妥善保存采购人的所有电子设计稿件，采购人若需要，应予提供；合同终止后，若双方不再续约，成交供应商应将所有电子设计稿件交给采购人。
8、 技术保障
（1） 设备要求：成交供应商须具备履约合同所必备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印刷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
（2） 具有健全完善的印刷工艺规范和工艺流程。
（3） 具有健全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等。
（4） 具有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保护措施，成交供应商员工在本项目服务期间因操作不当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9、 交货要求
（1） 全部印刷品按采购人的要求在合同期内分批印制、分批送货，验收合格后交付采购人使用。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书面、电话通知5-7个工作日内完成印刷、装订后须在采购方指定的时间段内送达指定地点；急用的印刷品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完成印刷、装订并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交货前制作验收清单一式四联（由采购人确认）交收货地点单位，验收合格后由收货科室留存验收清单一份，其余交由采购人作存档、对账结算之用。
（2） 成交供应商在交货前，应对印刷品的内容、纸质、印刷质量、数量、外包装和装订等进行精确全面的检验和确认，并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
（3） 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配送商品，不得随意更改增减数量、规格等，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4） 除客观不可抗力外，成交供应商不得推迟送货。如客观原因确需延迟送货的，成交供应商必须告知采购人。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延误交货日期的（采购人要求推迟的除外），采购人有权采用第三方供货，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于当月结算扣减。
（5） 采购人将不定期在印刷品送达指定地点的当天组织成交供应商及相关部门通过抽检的方式（抽检比例为10%）进行验收确认，印刷品不符合要求的，成交供应商需在2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退换。
10、 售后服务
（1） 成交供应商应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2） 成交供应商提供三包服务，服务方式均为上门服务，即由成交供应商收回和送货，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 货物出现问题4小时内响应。采购人在响应期内，根据实际情况对解决问题的时限提出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在规定的处理时限内对问题货物实施包退包换。
（4） 成交供应商应对所有印刷事项（包括印刷品名称、规格型号、纸质材料、数量、单价、总价、下单日期、送货科室及地点等）以EXCEL表格形式按批次作出详细记录，以书面及电子版本每月连同报账发票交采购人备案核查。
（5） 如成交供应商每月发生三次以上（含三次），所配送物品有质量、包装缺损等不按合同规定的行为时，采购人有权按当月结算额2%扣减成交供应商货款。一年内出现上述情况三次以上（含三次）的，采购人有权按当月结算额的10%扣减成交供应商货款，直至解除合同。
11、 违约责任
(1) 如成交供应商原因未按时提供物品或交付的数量不同于双方约定的，使采购人遭受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如数补交，并向采购人偿付逾期交货或少交部分物品总值的2%的违约金。
(2) 本项目不得分包或转包，采购人发现后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供应商的一切责任。
(3) 成交供应商交付的印刷品的纸张克重、色彩、工序、包装、规格、型号重量等与合同约定不符时，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偿付该部分物品总值的2%的违约金。发现三次要求整改但无效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所有责任。
(4) 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供货质量与合同不符的，双方协商不成时，经第三方公司鉴定成交供应商所供物品确为伪劣商品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物品的检测费和相关的违约费。如检测结果不属于成交供应商责任，则费用由采购人支付。
12、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指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或其它双方认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履约期间发生不可抗力不追究双方责任。
